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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分区分类治理

2025年，宁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将达40%
本报讯（记者 赵锐）11月 15日记者获悉，

宁夏近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分区分类治

理及资源化利用等举措，推进宁夏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水平稳步提升，污水处理站出水稳定达

标排放，今年实现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到30%，到2025年，达到40%。

据了解，宁夏将对标“十四五”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目标任务，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

况摸底调查，摸清已完成治理的行政村和自然

村以及覆盖的户数、人口数等信息。系统梳理

“十四五”仍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村庄及

范围，统筹谋划治理项目，整县梯次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以人口集中的乡镇政府驻地、中

心村、水源保护区、黑臭水体集中区域、城乡接

合部、旅游风景区、生态移民村等七类村庄为重

点区域开展治理，辐射周边零散区域。

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过程中，立足当地自

然消纳能力、生态环境敏感度、水资源、经济水

平和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等实际情况，分区分类

确定治理模式。例如：对于靠近城镇、可协调纳

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村庄，优先考虑纳入城镇

污水处理系统；对于生态环境敏感的地区，可采

用污水处理标准严格的高级治理模式；对于人

口规模大、居住集中、环境要求较高的地区，可

采用单个或多个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的常规

治理模式等。

同时，宁夏将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资源化利用，对养殖密集区附近村庄，探索

将生活污水、厕所粪污、畜禽粪污混合加工有机

肥等。对采用简单治理模式的村庄，开展农村

生活污水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试点，探索三格

化粪池集中收集沤熟达到资源化利用要求后，

用于庭院美化、村庄绿化，或三格化粪池+生态

净化处理+还田模式，用于生态农业，实现污水

资源化利用。

值得关注的是，实施意见中明确，我区要杜

绝盲目建设“高大上工程”和“高标准处理”“高成

本运行”项目，并将农村生活污水建设项目开工

率、完工率，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和

达标排放率，纳入自治区效能目标管理考核当

中。对推进工作有力、治理成效明显的县（市、

区）在分配年度中央和自治区生态环境资金时给

予倾斜，对工作推进不力的县（市、区）进行严肃

问责。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黄河合唱节开唱
11月 15日，2022“丝路银川·魅力金凤”第四届中国·银川黄河合唱节正式启动，合唱

节创新线上+线下融合方式，以系列MV影视作品的形式亮相，全面展现各行业风采和

奉献精神，从不同角度展现金凤区的发展进程、奋斗热潮和辉煌成就。

张雪梅 冯婷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赵锐）11月 15日，记者

从宁夏生态环境厅获悉，宁夏首届危险废

物鉴别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来自危险废

物鉴别、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等领

域研究或技术工作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

11名专家，将不定期抽查复核区内鉴别委

托方的危险废物鉴别报告，为全区危险废

物鉴别环境管理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危险废物鉴别是识别固体废物危险特

性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是危险废物环境管

理和污染防治的技术基础和关键依据。“按

照生态环境部有关规范危险废物鉴别环境

管理工作的要求，宁夏成立危险废物鉴别专

家委员会，既是对生态环境部危险废物鉴别

相关要求的进一步落实，也是采用社会监督

方式，来加强对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的监管。”

据宁夏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专家委员会的另一项职责是依据《自

治区危险废物鉴别异议评估规程（试行）》，

对在全国危险废物鉴别信息公开服务平台

进行公开的宁夏危险废物鉴别报告的异议

进行评估。

据了解，按照宁夏生态环境厅制定的

《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章程（试

行）》相关要求，专家委员会实施动态管理，

专家委员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 3年，可连

选连任。待任期届满，须重新遴选、聘任。

而专家委员在开展工作时，要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

工作，接受社会监督；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不得泄露工作中获取的任何国家秘密、技

术秘密、商业秘密及工作情况。违反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或不遵守相关规定的专家委

员将被解聘。

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宁夏建设项目环评分级
审批新规下月施行

本报讯（记者 赵锐）11月 15日记者获悉，宁

夏生态环境厅日前印发《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2022年本）》（以下简称

《规定》），其中涵盖审批要求、审批权限、服务措施、

监督管理等内容，标志着我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分级审批体系进一步得到了优化。据

悉，新版《规定》将于12月15日起施行，实施后，对

于促进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解决现

行《规定》存在问题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

据宁夏生态环境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宁夏

现行的分级审批规定于 2015年印发，距今已有 7
年之久，为此，生态环境厅按照“收放结合”“放管

结合”的原则对内容进行了一系列优化调整。“我

们发现，基层审批部门因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在

环评审批时效、程序、质量等方面存在突出问

题。”该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这些问题，新版《规

定》将新建化学农药原药制造项目、水泥制造、平

板玻璃等 7类项目的审批权限进行上收，将水事

工程、输油管网、公路项目等 13类项目的审批权

限进行下放。

为让分级审批责任更加明确，我区制定了宁

夏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

目录，目录内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涉重金属重点

行业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由生态环境厅审批，其

他的下放至市级环评审批部门。市级环评审批

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核与辐射类项目环评文

件以外的其他部分环境影响报告表授权县级分

局审批。

“针对平时工作中遇到的由于表述不一致，造

成审批权限界定不清等问题，我们将对照生态环

境部印发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2021年版）》，对项目类型表述进行优化调整。”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创新服务环评审批举措领域，

我区将推进全区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与建设项目环

评联动，为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重大产业布

局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即到即受理、即受理

即评估、评估与审查同步，全力提高审批效率。

另外，新版《规定》还明确，对于超越审批权

限、违反审批程序作出的审批决定，上级生态环境

部门应依法撤销或责令撤销，并依法追究责任。

以社会监督方式监管鉴别单位

宁夏成立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


